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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2年4月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方案。 2022年4月

16日，公司披露回购报告书。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者其他合法资金回

购总金额不低于1亿元，不高于1.5亿元，回购期限自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获得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

价格不超过12元/股，回购股份的用途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的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4月1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编号：临2022－017号）。

根据公司《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

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自2022年7月6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开始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2元/股（含）调整为不超

过人民币11.72元/股（含），详见《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股

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编号为临2022—031号）。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2年4月18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2年4月19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详

见公司编号为临2022-018号的公告。

回购期间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

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披露了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回购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5月

6日、6月2日、7月2日、8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临2022—019号、临2022—024号、临2022—032号、临2022—040号。

（二）2022年8月26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11,43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

回购最高价格 11.22元 /股， 回购最低价格 5.28元 /股， 回购均价 8.84元 /股， 使用资金总额

100,986,565.68元（不含手续费）。

（三）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回购金额已达到回购

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不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2年4月12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临2022-011号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前，

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提议人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股份变动表（如适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

（股）

比例

（%）

股份数

（股）

比例

（%）

有限售股份 0 0 0 0

无限售股份 1,428,770,000 100 1,428,770,000 100

其中：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0 0 11,432,300 0.08%

股份总数 1,428,770,000 100 1,428,770,000 1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11,432,300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上述回购股份将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

回购股份应全部予以注销。 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29日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全部基金

2022

年中期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中期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灵活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优选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壹诺宝货币市场基金

新华增怡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活期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新华增盈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万银多元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稳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战略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积极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科技创新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外延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红利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安享多裕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日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新华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安享惠泽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精选成长主题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新华景气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安享惠融8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安康多元收益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行业龙头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鑫科技3个月滚动持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中证云计算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中债1-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2022年中期报告全文于2022年8月30日在本公司

网站[www.ncfund.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

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9886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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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的实施结果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

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于2021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审议回购公司

股份的议案》，本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50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均包含本数）的自有资金，

以不超过人民币82.56元/股的回购价格回购本公司A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 本次回购股份将

全部用于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的长期服务计划，本次回购期

限为2021年8月27日至2022年8月26日。 本次回购的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

截至2022年8月26日，本次回购期限已经届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回购实施情况

（一）于2021年8月27日，本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

购，详见本公司于2021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公告》。

（二）于2022年8月26日，本公司完成本次回购，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回购本公司A股股份102,592,61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6122%，已支付的资金总额合

计人民币5,000,001,422.40元（不含交易费用），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43.72元/股，最高成交价格为

人民币51.96元/股，回购均价为人民币48.74元/股。 截至2022年8月26日，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本公司A股股份累计数为172,599,415股。

（三）上述回购方案的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本公司已按原披露的方

案完成本次回购。

（四）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盈利能力、财务状况、研发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本次回购不会

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二、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自本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购之日起至本公告前一日期间，本公司董事长马明哲，董事谢永林、陈心

颖和蔡方方，监事孙建一、顾立基（已退任）、张王进（已退任）和王志良，高管陈克祥（已退任）、黄宝

新、张小璐和胡剑锋通过二级市场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合计414,800股和本公司H股股份合计

70,000股（未包含因本公司核心人员持股计划归属导致的股份增加）。

三、本次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本次回购的102,592,612股本公司A股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将全部用于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的长期服务计划。 因此，本公司注册资本及原有

股权结构并未发生变动。

本公司将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年内完成上述回购股份转让。 假设极端情况下，若公司未能在上述

期限内将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上述用途，则未转让部分股份存在注销风险。

后续， 本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未注销的股份， 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29日

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信文化”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６４０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１０．００００

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４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安排

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

差额

１０５．５０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８．６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０１．３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２

，

１１０．００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荣

信文化”股票

６０１．３５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

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

项目的网下询价和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０

，

７４１

，

７８１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４

，

４５１

，

１０４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０８

，

９０２

，

２０９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

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０８９０２２０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０５４．８１０７６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２０％

（

４２２．０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８６．６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２３．３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７９３９２５５％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３２０．８６８１８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

果。

发行人：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30

日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

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２４４０

、

７４４０

末“

６

”位数

４１１０２３

、

９１１０２３

、

５１７４０８

末“

７

”位数

３１７２２７４

末“

８

”位数

５０９８４５３３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信德新材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６

，

４９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信德

新材

Ａ

股股票。

发行人：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德新材”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１２４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

１３８．８８

元

／

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

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８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５．５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８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

确定。

根据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３７８．８７９０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３４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７５．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２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３１００４８３％

，申购倍数为

４

，

９２３．６７１１９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

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

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３０１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７

，

６１６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７０８

，

３２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

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８７５

，

０２０ ６９．２３％ ６

，

１２９

，

０６８ ７０．０１％ ０．０３２６８８０１％

Ｂ

类投资者

１１

，

７５０ ０．４３％ ３８

，

３８０ ０．４４％ ０．０３２６６３８３％

Ｃ

类投资者

８２１

，

５５０ ３０．３３％ ２

，

５８７

，

５５２ ２９．５６％ ０．０３１４９５９８％

合计

２

，

７０８

，

３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８

，

７５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２３２６３１％

注：

Ａ

、

Ｂ

、

Ｃ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占总有效申购数量比例之和以及初步配售股数占总配售股数比

例之和不为

１００％

，系四舍五入尾差造成。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２

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

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

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发行人：辽宁信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

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峰电子”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1,83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2年4月8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079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8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8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

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8月2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

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6494

末“

5

”位数

52316 72316 92316 12316 32316 36918 61918 86918 11918

末“

6

”位数

833020 083020 333020 583020

末“

7

”位数

7304664 9304664 1304664 3304664 5304664 1984390 6984390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维峰电子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6,32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维峰电子A

股股票。

发行人：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8月30日

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峰电子”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1,83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2年4月8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079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832.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78.80元/股。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所有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依

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仅向发行人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

额1,868,559股已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12,769,059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3.21%；网上发行数量为4,671,500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6.79%。根据《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8,971.21267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488,500股）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280,559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总量的53.2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160,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的46.79%。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94707488%，有效申购倍数为5,135.90931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8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8月3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

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

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为申万宏源维峰电子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获配股票限

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 ）、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

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最终，本次发行仅向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定向配售。

2022年8月24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78.80元/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144,361.60万元。

截至2022年8月22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申万宏源维峰电子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

配售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79,441 69,299,950.80 12

个月

合计

879,441 69,299,950.80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9月1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

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

（中证协发〔2018〕142号）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进行了核查和确

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8月26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25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38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3,172,270万股。

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

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

步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1,919,110 60.50% 6,664,292 71.81% 0.03472595%

B

类投资者

12,700 0.40% 27,824 0.30% 0.02190866%

C

类投资者

1,240,460 39.10% 2,588,443 27.89% 0.02086680%

总计

3,172,270 100.00% 9,280,559 100.00% 0.02925526%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余股为0股。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8085885，88085943

传真：010-88085254

发行人：维峰电子（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8月30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